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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余年来，浙江依靠法

治的稳定性、权威性和可预期

性，推动生态保护从集中整治

向常态治理转变、从单项突破

向系统集成提升、从行政推动

向制度保障深化，生态文明建

设在制度化、规范化、长效化轨

道上行稳致远、推陈出新，充分

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

度、依靠法治。省委十五届八

次全会提出，要在建设更高水

平生态省上实现重大突破，这

对法治浙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

保障要求。要紧扣建设更高水

平生态省“1+4”工作体系，锚定

“继续在美丽中国建设中走在

前列”奋斗目标，进一步发挥法

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作

用，依法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

扩绿、增长，把污染治理、生态

保护、应对气候变化、生态产品

价值实现等重点任务转化为可

执行、可监督、可评价的制度安

排。要以更完善的法规标准体

系明确治理边界，以更严格的

执法司法机制保障制度实施，

以更高效的数字化监管提升治

理能力，以更开放的社会共治

格局凝聚保护合力，为奋力打

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

国先行区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
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，全

面压实生态文明政治责任。面

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复杂形势与

省“十五五”规划的更高要求，

必须更加重视法治、厉行法治，

将法治理念、法治思维、法治方

式贯穿于更高水平生态省建设

的全领域、全要素、全流程。将

“依法治污、依法护绿”真正内

化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谋划发

展、推动工作的使命自觉、行动

自 觉 。 要 持 续 深 化 生 态 保 护

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工作机

制，坚决抵制任何因经济下行

压力而放松环境监管的倾向，

将生态保护的成效、环境质量

的持续改善作为衡量各级领导

干部政治忠诚、履职能力的重

要内容，确保中央和省委关于

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

落到实处。要以最坚决的战略

定力、最刚性的制度约束，深入

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

态化、规范化，严格落实生态环

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，坚

决守牢不发生系统性生态风险

的底线，以更高站位、更宽视

野、更有力举措，努力交上经得

起 历 史 和 人 民 检 验 的 高 分

答卷。

进一步强化制度供给，以

系统立法织牢全域防护网络。

抓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

境法典》颁布实施契机，加快系

统谋划，推动地方法规体系从

“查漏补缺”向“引领变革”跨

越。要深入调查研究，找准突

破切口，积极探索填补新兴生

态要素和全球性环境命题的立

法空白。牢牢把握浙江作为全

国首个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的

历史定位，加快《浙江省应对气

候变化条例》的专项立法进程，

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硬性指标、

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、碳排

放权交易规则等固化为具有强

制力的地方性法规，为全省的

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的法律

支撑。要进一步强化系统保护

理念，适时启动《浙江省生物多

样性保护条例》的制定工作。

整合分散在不同条线和部门的

保护法规。要全面总结浙江在

COP15 会议上荣获“生物多样

性 100+全球特别推荐案例”的

成功经验，以及近年来累计发

现 15 个新物种、记录 1.2 万余种

物种的丰硕调查成果，依法推

进全域生物多样性友好单元建

设。此外，要深化并提炼浙江

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的

改革经验，将 GEP 核算应用、生

态产品政府采购、横向纵向协

调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上升

为地方法律规则，为“绿水青

山”转化为“金山银山”提供更

为清晰的产权界定与金融制度

的法律托底。

进一步强化制度实施，统

筹 推 进 铁 腕 监 管 与 能 动 司

法。在环境监管前端，必须坚

决贯彻落实法典确立的“以排

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

监督管理制度”。要持续推进

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

革，清理冗余的行政审批与多

头交叉检查事项，将排污许可

证打造为企业守法、政府执法、

社会监督的重要依据和固定污

染源全过程监管的核心载体，

实现“一证式”综合监管。对

恶意排污、篡改监测数据等严

重违法行为，必须强化公检法

联动与行刑衔接，始终保持严

打高压态势。同时，要更加注

重 执 法 的 温 度 与 效 能 。 深 入

实施并不断完善执法监管“正

面清单”制度，引导基层执法

部 门 积 极 探 索 包 容 审 慎 监 管

和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豁免机

制，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，做到

“无事不扰、无处不在”，切实

减轻企业负担。在司法保障末

端，要规范拓展生态修复与能

动司法。不仅要在全省大范围

规范推广“技改生态效益代偿”

制度，更要依托生态环境、经

信、科技等专业部门的权威力

量，出台减排效益核算指南与

第三方核证规则体系。推动涉

案企业将相关资金依法、精准、

透 明 地 用 于 环 保 技 术 升 级 改

造，实现惩治违法犯罪与助推

企业绿色转型的双赢。

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，打

造多元协同的现代生态治理共

同体。推进更高水平生态省建

设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，打造多

跨协同、全民参与的现代生态

环境治理新格局。要以数字化

改革为引擎，统筹推进省内生

态环保督察工作，完善“问题自

动发现—压力精准传导—督察

彻底整改—成果综合运用—主

动依法履责”的全流程智慧治

理 闭 环 。 全 面 依 托 生 态 环 境

“大脑”与综合协同管理等数字

化集成平台，深化碳监测网络

等智慧感知系统；全面推行重

点行业环保“黑匣子”实时监

控，深化“信用+风险”的分级分

类智能化监管，实现环境治理

从“人海战术”向“全天候智慧

预警”的转变。同时，要大力拓

展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，在规

划审批、重大项目上马等前期

环节提前建立法治防线。健全

以企业环境 ESG 信息披露为核

心的社会约束体系，探索深化

行政处罚“公众评审团”、环保

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等多主体常

态化参与机制，畅通公众参与

环保监督的制度渠道。立足浙

江作为外贸大省的实际，要统

筹 谋 划 涉 外 绿 色 法 治 服 务 体

系。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，

指导省内出口型制造企业积极

应对国际碳关税、绿色认证等

新型绿色贸易壁垒；同时，用详

实的数据和生动的省域案例讲

好 法 治 护 航 生 态 的“ 浙 江 故

事”，努力在国际生态规制制定

中发出浙江声音，为全球生态

环境治理体系贡献不可替代的

浙江智慧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法学
教研部教师、浙江省国家工作人
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）

（紧接 3 版）在社会多元共治方

面，浙江同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

深入探索。建立起以企业环境

信用等级评价为核心的约束体

系，将信用评价结果与金融信

贷、行政审批深度挂钩。在嘉

兴、绍兴、温州等地，积极探索行

政处罚“公众评审团”制度，由公

众评审员形成的集体决议作为

环保处罚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嘉

兴市检察机关及环保联合会更

是 积 极 探 索 推 进 环 境 公 益 诉

讼，有效借助司法力量捍卫公

共环境权益。在乡村与海洋，

涌现出了如永嘉县源头村“零

污染村”的自治探索——通过将

垃圾分类、资源循环列入村规民

约，实现了村民的高度自治；以

及荣获联合国“地球卫士奖”的

“蓝色循环”海洋塑料废弃物治

理模式。这一系列举措，构建了

政府主导、企业主体、社会组织

和公众良性互动的现代生态共

治大格局。

（三）


